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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苏州大学本科生学年电子注册工作实施细则（修订稿）》的通知
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和江苏省教育厅关于高等教育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制度的精神，加强高校学生在校期间学籍的管理，经学校研究决定，现将《苏州大学本科生学年电子注册工作实施细则（修订稿）》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苏州大学本科生学年电子注册工作实施细则（修订稿）
　　　　　　　　　　　    二○一二年[image: image2.wmf]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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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党委、党工委，校党委各部门，工会、团委。

苏州大学教务处 　　　　　　　 　2012年1月15日印发
附件： 

苏州大学本科生学年电子注册工作实施细则（修订稿）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和江苏省教育厅关于高等教育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制度的精神，加强高校学生在校期间学籍的管理，我校决定在入学新生学籍电子注册的基础上，自2008年开始，对本科学生实行学年电子注册，具体实施细则如下：

一、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本科生学年电子注册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担任组长，成员由教务处、学生工作部（处）、学位办、校医院等部门领导及各学院教学副院长、副书记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处。

二、注册目的

学年电子注册是对在校学生新学年学习资格的认定，是加强学校学生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学年电子注册的实施，有助于实现对学生在校期间全过程的规范化、信息化管理，建立完整的学生数据信息库；统计分析学生学籍变动结果，促进宏观管理决策；反映学生借贷还贷、奖励、处分等诚信信息，促进学生诚信体系建设；为用人单位远程招聘提供毕业生在校期间基本信息，为毕业生就业服务。

三、注册范围

学年注册仅针对普通本科在校生，包括：统一录取、港澳台侨等。全体普通本科在校生都必须进行学年电子注册，包括大一新生（通过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完成）和即将毕业的学生。

四、注册时间

学校学年电子注册在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初进行，10月30日前结束。上一学年学籍变动的信息标注也要在此阶段全部完成。学籍变动信息通过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学校组织学生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http://xjxl.chsi.com.cn/），查询学年电子注册信息。
如果过了10月30日，个别学生的注册状态还是“待注册”，则此后该学生将不再视为在校生，无法纳入在校生管理及后续的学历电子注册工作，且第二年学年注册时也无法再找回该生。
五、注册内容

学年电子注册内容包含各年级在校生新学年学籍注册、上一学年学籍变动及奖惩等情况的电子标注。

（一）学籍状态：注册学籍、保留学籍、休学（分病休、其他两类）；

（二）学籍变动：升级、跳级、留降级（重修）、转学（入、出）、转专业、复学；

（三）学籍注销：退学、取消学籍、开除学籍、死亡等及其原因；

（四）学籍记载：奖励级别及名称、处分种类及原因。

六、注册方法

学年电子注册的方法是对学生的学籍信息在网络上进行标注。对正常升级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统一标注；学生在上一学年的学籍变动及奖惩情况，学校适时通过学籍学历管理平台进行标注；对学生身份发生改变的学籍注销信息标注，含退学、开除（取消）学籍、死亡等，在学籍注销的同时按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求上报、备案。

七、操作方式

我校学年电子注册工作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采取在线操作的方式。学校直接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的学籍学历管理平台，对有学籍变动及奖惩情况的学生逐个在线操作或批量上传操作，对正常升级的学生进行在线批量确认操作，完成学年电子注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对学校标注的重要学籍信息，如转学及转专业、学籍注销等内容，进行在线审核后再上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以确保标注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八、相关规定

（一）保留学籍标注：对于参军的在校生，学籍状态标记为保留学籍。参军复员回校继续学习的学生，应及时到教务处完成学籍注册，同时应予以降级。

（二）学生奖惩的标注：学生的奖惩记载，是学年注册工作中学籍记载的重要内容之一。学生工作部负责于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初，向教务处报送学生的奖励级别及名称、处分种类及原因等数据和表格；在校生受到留校查看、开除学籍处分的，当年处分当年上报；受记过、严重警告、警告等其它处分的，由学生工作部按相关规定，当年处分隔年上报。

（三）新生体检：严格执行国家体检标准，由校医院负责对新生进行体检。体检结果疑似不合格的学生，由校医院要求学生到有相应执业资质的其它医院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如符合新生录取条件，学生可入学且复检费用由学校支付；复检结果为不合格的，复检费用由学生承担。

九、其它

（一）文正学院、应用技术学院2004级及以前的学生，学年注册按此细则执行；2004级以后的学生，由文正学院、应用技术学院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自行拟定学年注册实施细则。
（二）本细则从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原《苏州大学本科生学年电子注册工作实施细则（试行）》（苏大教[2008]138号）自行废止。
（三）本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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